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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人民政府
关于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

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〉办法
（修订草案）》的说明

——2025 年 11 月 25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

自治区司法厅厅长 李道军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：

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就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〉办法（修订草案）》作如下说明：

一、修订的必要性和依据

（一）修订的必要性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我国红十字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

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中国红十字会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

众的桥梁和纽带”。党中央、国务院印发了《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

群团工作的意见》《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》，推进红

十字事业改革创新和健康可持续发展。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出台了

《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《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

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等，有力促进我区红十字事业发展。

2017 年，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颁布施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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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明确了红十字会的主要职责，完善了监督机制和内部治理

结构，增设专章规定了法律责任。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〉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于 2002

年 12 月出台，部分内容与上位法不一致，已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

务的需要。同时，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基层基础薄弱、监督机

制不健全、工作保障不充分等困难和问题，亟需修订《实施办法》，

推动我区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修订的依据。

修订的主要依据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志愿服务条例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参考国

家和自治区有关政策文件，同时借鉴安徽、山西等地立法经验。

二、修订的总体思路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

神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完善红十字会职责，

加强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建设，强化支持保障，健全监督机制，着

力解决我区红十字会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，促进我区红十字事业

健康可持续发展。

三、起草工作情况

自治区红十字会起草了《实施办法》（修订草案送审稿），

自治区人大教科文卫委、常委会法工委提前介入、精心指导。司

法厅经向 14 个设区的市人民政府、54 个自治区有关单位和 40 个

基层立法联系点征求意见，并在司法厅官网公开征集意见，组织

赴四川、甘肃等地和南宁、桂林、柳州等市开展实地调研，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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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论证会，在此基础上会同自治区红十字会研究形成了《实施

办法》（修订草案审议稿）。

2025 年 6 月 20 日，《实施办法》（修订草案）经自治区十四

届人民政府第 4 次专题会议审议通过，按程序提请自治区人大常

委会审议。

四、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

现行《实施办法》不分章节，共 26 条。修订后共 25 条，其

中删除 14条，修改 12 条，新增 13 条。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强调坚持党的领导。规定红十字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

领导，依照法律、法规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，独立自主地开展工

作。

（二）完善红十字会职责。结合我区实际，一是细化红十字

会开展应急救援、应急救护、人道救助和献血、献造血干细胞、

献人体器官组织等“三救”“三献”职责。二是进一步明确红十

字会按专业领域培育发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，加强红

十字青少年工作。

（三）强化支持保障。一是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乡镇（街道）、

村（社区）和学校、医疗机构等单位及其他组织建立红十字会基

层组织。二是规定政府和部门支持红十字会依法履行“三救”“三

献”职责和信息化建设。三是规定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

支持红十字会承接社会服务项目，对红十字会兴办或者参与医疗、

康复、养老等公益事业按照规定在土地、资金、人才等方面给予

扶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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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突出地方特色。一是规定自治区红十字会发展同东盟

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地方红十字会、红新月会的友好合作关系；

边境市、县级红十字会可以根据国际合作协议和国家有关工作机

制，开展国际人道救助、志愿服务、红十字青少年等工作。二是

规定边境地区红十字会应当加强当地应急救护、人道救助和志愿

服务等阵地和网络建设，保障边境地区群众生命健康。

（五）健全监督机制。一是强调红十字会要依法接受同级人

民政府及财政、审计、民政等部门的监督。二是要求建立健全信

息公开制度，及时向社会公布捐赠款物的收入和使用等情况，接

受社会监督。三是建立健全监事会等内部监督制约机制。

以上说明及修订草案，请审议。


